成 都 市 自 来 水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接 水 业 务 登 记 单
登记编号 ：                                                        登记日期：   年    月    日
	客户资料：（请您详细填写）

	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单位地址
	
	用水地址
	

	负责人
	
	负责人联系电话
	

	经办人
	
	经办人联系电话
	

	经办人身份证号码
	
	客户身份证件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接水需求：（请您在相应的选项□内画√，在（   ）内填写阿拉伯数字）

	客户用水建筑
基本情况描述
	□多层住宅
	居民户数：（      ）户
	□高层住宅          
           
	居民户数：（       ）户

	
	
	隔断商铺：（      ）户
	
	隔断商铺：（       ）户

	
	
	其它用房：


	
	其它用房：

	
	□非住宅建筑 
	建筑面积：（      ）㎡
	□其它
	建筑面积：（      ）㎡

	
	
	隔断商铺：（      ）户
	
	其它：

	
	
	其它用房：


	
	

	工程类别
	□新装       □改造          □位置改动          □口径增大       □口径缩小       □升降表

	预（决）算、设计图纸等资料送达方式
	□ 自行领取 
□ 邮寄至：

	本次接水是否签订施工合同
	□ 签订  
□ 自愿不签订

	原有水表用户号
	
	原有水表处理方式
	□拆除销户      □保留       □改迁

	兹声明：我方自愿委托贵公司组织实施本次接水，并授权本登记单所填经办人为我方业务办理代理人，代理人在办理接水业务过程中所签署的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事务，我方均予以承认，由此产生的责任和后果由我单位承担；我方知晓违法建设不能办理接水，我方承诺本次报装用水的建筑合法，如属于违法建设，我方自愿承担责任，并立即拆除用水设施，与贵公司无关；我方填写的以上内容和提供的材料真实性有效；我方已阅读了解本登记单客户留存联内容，并已知晓办理流程、时限和所需资料，将按需及时配合工作。
                   客户签字/单位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备注：

	登记信息：（自来水公司填写）

	



登记日期：     年     月     日                受理地点：                         登记人员：




成都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接水业务登记单（客户留存联）
尊敬的客户：
您好！您办理的接水业务的登记编号是：                   。欢迎您到成都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办理接水业务，为更好地完成您提出的用水需求，请您仔细阅读下列内容。
1、客户办理接水业务时，请您用黑色或蓝黑色笔填写此《接水业务登记单》。此登记单仅作接水业务登记使用，可能存在由于政策或相关方阻拦等原因难以实施的情况，我公司将积极协调，并请您及时配合处理。若您中途终止接水业务，我公司保留相关资料180天后，做销毁处理；若您在接工程预算书（或签订施工合同后）180天内未缴纳工程费用，也未与我公司进行任何联系，我公司将视为您自行放弃安装，对您所有资料做销毁处理.
2、客户办理接水业务登记前，请查阅是否与我公司之间存在水费和工程款欠费，以及违章用水、施工等资信问题。若存在，请及时与对应单位协商解决；如未及时解决，将影响您接水业务的正常办理。 
3、我公司受您委托组织实施结算水表及表前（水源侧）的管道及其附属设施，请您按约定及时支付相关费用。结算水表表后（用水侧）的管道及其附属设施，我公司不向您推荐设计施工单位，也不向您推荐使用相关材料。接水业务过程中，如您发现有人利用我公司名义向您推荐设计施工单位或推荐使用相关材料，请您及时向我公司反映（24小时供水服务热线962965），我们将进行及时调查处置。
4、《成都市房屋建筑工程初步设计文件编制技术规定》第三条第（五）款6点规定：在多、高层建筑中，当市政供水压力不能满足使用要求时，应对该部分楼层设置开式低位储水池（箱）或吸水井、二次加压供水设备及管道。《成都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城市公共供水管道上直接装泵抽水。若申请用水的建筑存在设置二次供水设施，我公司将在您方申请的用水工程通水前，对您方设置的二次供水设施进行实地核查，若不满足上述规定要求或二次供水设施暂未建成，我公司将暂停实施通水，直至您方的二次供水设施符合上述规定要求为止。二次供水设施使用后，我公司将不定期进行调查，如发现不符合上述规定要求的，我公司将采取措施保护公共供水管网的运行安全。
5、我公司受理您的接水业务后，设计人员将及时同您预约查勘时间，并告知您需配合事项，请您在约定时间积极配合共同完成现场查勘，以现场确定管道走向、水表位置、水表只数等。
6、办理登记时，请按《客户报装用水指南》提供报装材料。如遇需沿道路铺设管道或管道穿越河流等特殊情况需您补充提供设计资料，设计人员将在现场查勘时告知您，补充提供资料的时间不计入设计周期。需补充提供资料，请您10个工作日内提供。如10个工作日未能提供，我公司将作暂退申请处理，待您补充相关资料后，再重新开始设计。
7、接水施工单位按国家相关规定编制给水工程预、结算，请您仔细审核工程预、结算。如有问题，请及时联系工作人员[联系电话见工程预（决）算书说明]。
  8、单位用户，请务必采用转帐支票的方式缴纳，请您不要以任何形式的代交或委托办理。个人用户，请以申请人的名义到指定银行按指定账号缴纳，并持进帐回单办理缴款手续。
9、接水施工单位可受客户委托办理规划施工红线、市政、交管、绿化、河道等手续，不收代办费，但在办理过程中相关部门按规定收取的费用由客户承担，办理时间以政府相关部门承诺时间为准。
10、在竣工前，请您协助保护现场安装的管道及其附属设施，防止其被损坏及被盗等；在通水前，请您协助确保表前阀门处于关闭状态，并不得私自开启。如您自私通水，我公司将按供水条例规定和施工合同约定进行处理。
11、我公司提供免费邮递方式为您送达预、结算书和设计图等资料。如您自行领取预、结算书和设计图等资料，请您接到我公司通知后及时到指定地点领取。
12、为确保工程竣工后及时按约定进行通水，请您务必在工程完工前将签章的供用水合同返回我公司客户服务厅。
13、《成都市城乡规划条例》三十二条“本市对城乡规划区内的建筑和市政类工程实行规划许可制度。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城乡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上进行建筑、市政类工程建设的，应当按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的规划条件进行方案设计，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内容进行建设”；第七十二条“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完善手续，处以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14、客户安装水表只数以设计图纸(包括设计修改)为准，水表所属用水性质以现场实际为准。
感谢您阅读上述内容，如您还有任何疑问或了解、咨询报装相关事宜，请与客户服务厅联系（电话：87790856 ）。如报装过程中您发现我公司工作人员有任何无故拖延和吃拿卡要等现象，或您有任何不满意，欢迎拨打供水服务热线电话（028）962965反映或投诉。


